
张环发[2020]6 号

关于印发《张店区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排查

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现将《张店区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联系人：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张店分局 张猛 2861598

张店区卫生健康局 张学刚 2188325

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张店分局 张店区卫生健康局

2020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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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店区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排查整治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及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，进一步规

范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处理处置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

环境安全。现决定自 2020 年 4 月起至 2020 年 7 月，在全区

开展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排查整治专项行动，现制定实施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负责的态度，全面落

实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及医疗废水处理污泥收集

处置的主体责任，确保医疗废物规范分类收集、贮存转运和

处置；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规范运行，医疗废水和污水处理污

泥得到妥善处理。持续做好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

集中处置工作。

二、排查整治工作重点

（一）医疗废物

（1）应当建立、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，其法定代

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确保医

疗废物的安全管理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1912354-202334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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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应当制定与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有关的规章制度和

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应急方案；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（兼）

职人员，负责检查、督促、落实本单位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。

（3）应当对本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

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，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、

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。

（4）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

扩散。发生医疗废物流失、泄漏、扩散时，应当采取减少危

害的紧急处理措施，对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；

同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、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报告，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通报。

（5）应当根据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，对医疗废物实

施分类管理。医疗废物产生地点应当有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方

法的示意图或者文字说明。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

物，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、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

者密闭的容器内。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、容器，应当有明显

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。

（6）应当建立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、设备，不得

露天存放医疗废物；医疗废物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２

天。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、设备，应当远离医疗区、食

品加工区和人员活动区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，并设置明显

的警示标识和防渗漏、防鼠、防蚊蝇、防蟑螂、防盗以及预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778518-699461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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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。

（7）应当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，登记内容应当包括医

疗废物的来源、种类、重量或者数量、交接时间、最终去向

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。登记资料至少保存 5 年。

（8）应当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，

依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填写和保存转移联单。医疗废物

转交出去后，应当对暂时贮存地点、设施及时进行清洁和消

毒处理。

（9）禁止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转让、买卖医疗

废物。禁止在非收集、非暂时贮存地点倾倒、堆放医疗废物，

禁止将医疗废物混入其它废物和生活垃圾。

(二)医疗废水

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污水、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

病人的排泄物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消毒；保证污水处理

设施正常运行，处理后的废水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医疗机构

水污染排放标准后，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管网。

（三）医疗废水处理污泥

医疗卫生机构废弃污泥应当按照危险废物依法进行集

中处置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规定，将废弃污泥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

无害化处置，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，严禁私自转

运、倾倒废弃污泥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807278-7024229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615129-6828922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4948882-517015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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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医疗机构自查阶段（2020 年 4 月）。各医疗机构根

据工作重点，排查存在问题，形成问题清单并采取边排查边

整改的方式，立行立改，不能立行立改的形成整改方案，明

确完成整改时限。

（二）综合整治阶段（2020 年 5 月-6 月）。市生态环境

局张店分局、张店区卫生健康局针对各医疗卫生机构存在的

问题，采取实地检查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依法严厉打击涉及

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及医疗废水处理污泥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督导考核检查验收阶段（2020 年 7 月）。由市生态

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委牵头，联合对区县排查整治专项行动

进行考核检查，对相关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导。

医疗废物属于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较大危害的

危险废物，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。各医疗卫生

机构要充分认识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，增强

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组织专门力量，明确

责任分工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
